
证券代码：300177 证券简称：中海达 公告编号：2022-072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65%的股权以人民币 3,300.05万元转让

予电子公司股东广东龙泽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泽辉”）。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电子公司股份。 

上述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电子公司、龙泽辉就

本次交易事项签订了《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

关规定，该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广东龙泽辉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敏昌街 96号 3栋 17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L7PC6D 

成立时间：2017年 11月 06 日 

注册资本：2,2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

营的项目不得经营）;物业管理;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电气设备修理;机械设备

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装卸搬运设备租赁;盾构机械检修;

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节水灌溉设施工程建造及安装;建筑钢

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场地租赁（不

含仓储）;房屋租赁;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工;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林丽芬 1,210 55% 

2 连泽坚 440 20% 

3 朱耀辉 220 10% 

4 李伟强 220 10% 

5 林春华 110 5% 

合 计 2,200 100% 



2、交易对方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龙泽辉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3、龙泽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单位：元）：  

损  益 
2021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经审计） 

2022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674,610.61 -122,29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722.53 710,108.27 

资  产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0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50,495,071.50 92,160,232.42 

负债总计 30,024,000 71,811,459.98 

净资产 20,471,071.50 20,348,772.44 

4、 龙泽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岐山南路 10号 1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H7KT0Q 

法定代表人：曾家成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光学仪器制造;电子测量



仪器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海洋服务;网络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住房租赁;物业管

理;技术进出口;测绘服务;货物进出口;建设工程施工。 

相关权属情况：截止本公告日，电子公司以其自有房产作抵押担

保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334.65万元。电子公司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以及被查封、冻结等情形，不存在涉及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2、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950 65% 

广东龙泽辉投资有限公司 1,050 35% 

合计 3,000 100% 

3、公司聘请了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电子公司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

涉及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65%股东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编号为：中联国际评字【2022】第 RIMQB0465 号），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21年 12月 31日，电子公司的账面值为人民币 3,338.53万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4,920万元，电子公司 65%股东权价值评估值为人民

币 3,198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以电子公司整体估值人民

币 5,077万元作为交易计价基础。 

4、电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单位：元） 

资  产 
2021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0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https://www.qcc.com/firm/f04a5286a3ce6b13671a164a729f9d20.html


资产总额 155,172,525.60 135,965,512.57 

负债总额 121,787,248.99 102,979,190.52 

净资产 33,385,276.61 32,986,322.05 

应收账款 374,340.05 4,462,902.58 

损  益 
2021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95,223.18 19,594,664.11 

营业利润 -6,330,957.94 -1,379,878.29 

净利润 -6,331,438.21 -1,385,14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96,080.59 25,805,789.06 

5、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电子公司以其自有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担保期限 8 年。

截至本公告日，电子公司抵押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334.65 万元。 

6、电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电子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

委托理财的情况，电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其他资金占用的情况。目前，

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测绘公

司”）、广州海达星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达星宇”）租用

电子公司场地用作生产制造，测绘公司、海达星宇存在向电子公司支

付场地租金的情况。除上述情况外，电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

司不存在其他经营性往来。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电子公司股份，公司不存在以

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龙泽辉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龙泽辉（甲方）、公司（乙方）、电子公司（丙方）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根据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中海达卫星导

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涉及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

司 65%股东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为：中联国际评字【2022】

第 RIMQB0465号），电子公司整体评估值为 4,920.00万元，经协议各

方同意，以电子公司整体估值 5,077 万元作为转让计价基础，甲方以

3,300.05 万元受让乙方持有丙方 65%的股权（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

1,950万元）。该款项在本协议签署后的 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2）本次转让完成后，丙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广东龙泽辉投资有限公司 3,000 100 

合计 3,000 100 

（3）协议各方同意委托丙方全权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丙

方应在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本协议项下交易款项后的三十日内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4）因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由各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发生该等税费的一方自行支付，或各方协

商解决。 

（5）有关本协议的签订、效力、解释及其履行所发生的一切争

议均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起诉方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https://www.qcc.com/firm/f04a5286a3ce6b13671a164a729f9d20.html


（6）本协议各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协议，若出现违反本协议的情况，

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致的全部损失负责。 

（7）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后续测绘公司、海达星宇将继续租

用电子公司场地。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

况，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高管人员变动计划等

其他安排，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 

电子公司为公司广州番禺生产制造基地（以下简称 “番禺制造

基地”）的建设单位及实施场地，番禺制造基地已于 2021年完成建

设并投入使用。目前，公司新总部中心大楼正在建设中，新总部大楼

将集行政办公、核心技术研发、技术试验及生产制造于一体，公司规

划在新总部大楼建设完成后，合理利用资源，逐步将生产制造整合至

新总部大楼集中管理。目前，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

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将

所持电子公司的 65%股权进行转让。在公司新总部中心大楼尚未完成

建设期间，公司相关生产单位将继续租用番禺制造基地的场地，待公

司新总部中心大楼建设完成后再进行搬迁。针对本次交易，公司将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也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电子公司股份。公司预计从该

项交易中产生投资收益约人民币 1,148 万元，具体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为准。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有一定积极的影响。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也符

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款项支付、股权交割等手续，相关事务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可能存在交易对手方不能按协议约定按时

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履约风险。为保障公司权益，公司与龙泽辉在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交易须在协议签署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

款项支付后再进行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上述相关规定对龙泽辉具有

一定的履约约束力。因此，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公司将督促交易对手方龙泽辉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及时

跟进本次交易事项的款项支付、工商变更等事项，并披露相关进展情

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广东龙泽辉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的《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4、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涉及广州中海达电子信息有限公



司 65%股东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为：中联国际评字

【2022】第 RIMQB0465号》。 

 

特此公告。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日 


